
機關同仁 93年度休假補助，若已逾會計年度得否補發？ 

(94年 4月版第 592 期主計月刊「主計長信箱」) 

依據銓敘部 84年 10月 4日 84台中法四字第 1175697號書函解釋，由服務機關

主動核發不休假加班費，無待公務人員申請，本案宜參酌辦理，合先敘明。本案

漏發之休假補助費，如為貴單位行政作業疏失肇致，為維護休假當事人權益，自

可於 94年度相關經費內勻支補發，惟為避免嗣後再度發生類此情形，仍應由貴

單位查明相關人員有無疏失責任。 


